
國立嘉義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幼兒教育學系 

第 4系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1 月 24日（星期三）12:10 

地    點：教育館 B03-316 會議室 

主    席：宣 O 慧主任                          

出    席：如簽到單                                記錄：許 O潔、朱 O 羚 

 

壹、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位老師撥冗與會。 

2. 本系獲教育部核定 111 學年度研究所乙案公費生 1 名（幼兒園教師，需具備幼兒園師資類科

特殊教育次專長，於 114 學年度分發雲林縣偏遠地區學校。 

3. 本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推薦甄選，將於 110年 11月 27日辦理口試，共計 32人報名，感謝

楊 O 朱、何 O 如等 2位老師擔任資料審查委員，簡 O 宜、吳 O 名、賴 O 龍等 3位老師擔任口

試委員。 

4. 本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考試招生簡章已提早於 11月 17日(星期三)公告在本校招生組網站，

報名時間亦增加 1週，修改為 110年 12月 8日至 12月 28日。 

5. 110會計年度網路請購系統將於 110年 12月 11日起停止「新增請購」功能，110年 12月 25

日後線上登錄作全部關閉使用，故請老師務必儘速核銷並提前於 110年 12月 10日前告知，

如業師協同教學、校外參觀遊車費補助、教師教研究補助費…等，請於活動結束後相關領據

即刻送至系上核銷，研究生計畫審查或學位考試亦請儘量避開關帳時段。 

6. 本系大四學生外埠參訪活動將於 110年 11月 24-26日(星期三-五)辦理，本次參訪地點為國

立故宮博物院兒童學藝中心、台北市信誼基金會以及台北市立美術館兒藝中心，感謝吳 O名

老師辛勞帶隊。 

7. 110學年度第 2學期開課作業將於 110年 11月 25日完成，請老師們於第 1階段預選（110

年 12月 24-29日）前完成所授課程之教學大綱上傳。 

貳、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況 
1. 關於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2. 關於本系教保專業知能課程學分抵免與資格認定要點修正案，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3. 關於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修課檢核表修訂案，決議：同意，

照案通過。因本學年度已新增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 13學分，並獲教育部核

定在案，擬將特教次專長課程合併至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中，列入今日提案

討論。 

4. 關於本系幼兒園教保實習實施要點與實施辦法修訂案，決議：照案通過，(1)修訂本系幼兒

園教保實習實施要點後通過，詳如附件頁 57-60。(2)同意本系幼兒園教保實習實施辦法。 

5. 關於本系大學部四年級校外實習合約書修訂案，決議: 修訂後通過。本系大學部四年級修

訂後之校外實習合約書詳如附件頁 63-64。 

6. 關於本系楊 O 朱老師桌上型電腦主機汰換案，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7. 關於本系 B03-307韻律教室投影機汰換案，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關於本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授課程規劃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課程規劃與開排課作業要點第 13 條，「各系所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

系所務會議通過始得開授…」。 

2. 教師初排課程表業已提供教師參考。(如附件頁 1-10) 

3. 請參閱各班級排課表。(如附件頁 11-18) 

決議： 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關於本系課程之教育目標對應核心能力素養指標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系「109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之委員回覆意見：「該系針對學

生核心能力與指標，如幼兒教保專業知識、幼兒教保實務運作能力之核心能力，未具體指出

欲培養哪些面向的幼兒教保專業知識與實務運作能力，對於課程規劃與學生學習成效之檢核，

較缺乏明確依據，尚有提升空間」(如附件頁 20-21)，故草擬本系教育目標與課程對應素養

指標列表，提請討論。 

2. 為呈現不同核心指標能力在理論與實務層次上的進階加深效果，請討論本系大學部必選修科

目冊之每項核心能力所對應的核心能力指標是否做更具體的描述。(如附件頁 34) 

決議： 修正後通過。 

1. 刪除「專業素養指標」一欄，以「專業素養」條列符應各項素養之課程，詳如附件頁 32-33。 

2. 修訂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專業素養如下表：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修訂前對應之專業素養 修訂後對應之專業素養 

(二)奠定教保資源整

合與應用能力 

4.教保資源整合

能力 

1.了解教育發展之理念與實務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之發展與學

習需求 

3.規劃適切之課程、教學及多元

評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2.了解並尊重學習者之發展與學習

需求 

3.規劃適切之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專業倫理 

(二)奠定教保資源整

合與應用能力 

5.教保資源應用

能力 

3.規劃適切之課程、教學及多元

評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規劃適切之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專業倫理 

(三)涵養教保在地觀

點與國際視野 

6.在地觀點與國

際視野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5.認同並實踐專業倫理 

3.規劃適切之課程、教學及多元評

量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3. 本系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冊之核心能力指標僅為標號上的使用習慣，核心能力與指標內容之部

分無須修正。 



提案三 

案由：關於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修課檢核表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1. 因本學年度已新增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 13 學分(如附件頁 43)，並獲教育部

核定在案，未來於首張教師證中註記特殊教育次專長，若已取得首張教師證者，將核發修畢

學分證明書，故擬修訂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之學分表。 

2. 為方便公費生可選擇同時修習教育專長及次專長學分，擬將本校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

專長課程學分表合併至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學分表中，分別為：

「特殊幼兒發展」、「學前融合教育的理論與實務」、特殊幼兒教育」、「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教

法」、「幼兒園融合教育教材實習」，共計 5 門課 11 學分。 

3. 因應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已於 109 學年度起將「身心障礙教育課程發展」課程名稱修訂為「特

殊教育課程發展」，修訂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該門課之課程名稱。 

4. 檢附本校【幼兒園具備特殊教育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修課檢核表修訂草案。(如附件頁 44-

45) 

決議：同意，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3：30 


